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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污染物具有迁移转化和空间异质的特点，上下游排污主体的排污权交易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热点”

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交易比率问题的研究有限，多维度的探讨仍然不足。论文以瓯江流域（温州段）为研究对象，

采用流域分区、水环境功能区、经济发展水平三种方法，分别研究瓯江流域（温州段）的排污权交易比率以及排污

权指标的区域调节问题。研究认为，流域分区方法以地形等为划分依据，根据分区上下游关系确定交易比率，计算

结果精准，但所需的信息量较大、计算过程较复杂，且行政区划与流域分区不一致的问题无法解决，更适用于流域

地形单一或排污权管理制度完善的地区。水环境功能区方法按污染因子浓度要求设计交易比率，方法简单易行，但

精确度不高，适用于水环境功能区分布均匀的区域。由于许多情况下无法以交易比率实现精细化管理排污权指标，

论文提出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利用专项资金，推进排污权指标的区域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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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权交易制度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现已发展成为许多国家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
[1]
。国内外学者从交易模式

[2-4]
、

企业行为
[5-8]

、社会成本
[9-13]

、公平问题
[14-16]

、跨区交易
[17]
、补偿机制

[18-19]
、市场均衡

[7]
、法律问题

[20]
、波特效应

[21]
、微观博弈

[22]
、

实施进展
[23]

、红利核算
[24]

等角度对排污权交易开展了大量研究。随着实践深入和研究细化，排污权交易机制设计中的微观问题

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非均匀混合物在开展交易时引起的“热点”问题
[25]

尤为明显。水污染物具有明显的非均匀分布特

点
[3]
，会因为河流地势、流速等而迁移转化，而污染源位置由于产业布局不同而不同，这就直接影响到排污指标交易双方的出让

和受让负荷量。因此，排污权交易中需要考虑污染物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因素
[26]
，考虑污染物的空间异质性

[27]
，避免在局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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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水污染的集中排放，解决水污染排污交易在空间纬度上的“热点”问题
[28]
，也应考虑污染源所处位置、水体的功能特征、水

环境质量达标要求、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通过设置交易比率、调整初始排污权分配、限制跨区交易等方式有助于调节交

易市场对流域水环境的影响。

本文着重从交易比率的角度开展研究。从文献研究来看，国外学者对交易比率的研究较早。Malik 等
[28]
、Farrow 等

[27]
从污

染源空间位置的角度研究交易比率，认为传输比率是空间位置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即水污染物在传输和转移的过程中，交易

双方买入和卖出排污权的比值。Hung & Shaw
[3]

认为，根据环境容量确定各区域初始排污权的分配量，要求排污者按交易比率进

行自由交易，在双边交易、多方交易模式下达到区域环境质量约束的成本控制，并提出建立不同水功能区间的交易比率体系。

Farrow 等
[27]

提出建立流域各点源、非点源间相互之间的交易比率矩阵。国内学者对交易比率的研究相对较少，萧代基等
[29]

设

计了一套简单易行的水权交易比率制度，根据交易双方用水的回流系数规定各用水者之间的交易比率。何盼等
[25]

研究江苏省无

锡市社渎港流域的化学需氧量排污权交易问题，探讨交易比率对排污权交易政策效果的影响，认为交易比率会促使排污布局向

上游迁移，但交易前后控制断面的水质不变，可避免“热点”问题的出现。骆辉煌等
[30]

建立了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比率的

完整技术框架。张永亮
[26]

研究了交易比率约束下太湖流域水污染物排污交易系统的水环境影响，即在交易比率约束下构建了武

进港水污染物排污交易的仿真市场。学者们在分析流域排污权交易比率时，主要侧重于研究污染物空间位置和污染物类别对水

环境的影响，而未从水环境功能分区、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出发开展比较性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瓯江流域（温州段）为研究对象，计算并分析该流域水污染物排污权的交易比率。分别从流域分区、水环

境功能分区计算排污权交易比率，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排污权指标的区域调节。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选择

瓯江流域位于浙江南部，是浙江省第二大河，东临东海，南与飞云江流域交界，西与闽江流域接壤，西北部、北部与钱塘

江、椒江两流域相邻，流域总面积 18 142.7 km2，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17.82%。瓯江发源于龙泉与庆元交界的百山祖西北麓锅冒

尖，境跨丽水、金华、温州、台州四市，流经 19 个市（县、区），是典型的山溪性河流，自西向东贯穿整个浙南山区，丽水段

属典型的山溪性河流，温州市区段为感潮河段，该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 818 mm，70% 的降水集中在 4 ～

9 月的丰水期。

本文选取瓯江流域（温州段）作为研究对象。瓯江流域（温州段）位于整个瓯江的下游，流经温州市的鹿城区、永嘉县、

龙湾区、乐清市、瓯海区至崎头汇入东海，主要的平原为温瑞平原和乐清平原，感潮河段长 78 km，主要的支流包括楠溪江和戍

浦江。瓯江源头海拔超过 1 900 m，进入海滨平原后仅 6 m，上游河床比降大，具有山溪性河流特点，河流下游进入平原，河床

宽阔，边滩和沙洲发育，水流分叉。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瓯江流域（温州段）是温州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2015 年该流域

五区（县）的生产总值为 2 920.60 亿元，占温州市全市生产总值的 63.22%，其中第一产业产值为 41.78 亿元（占 33.90%）、

第二产业产值为 1 416.32 亿元（占 67.39%）、第三产业产值为 1 462.51 亿元（占 61.06%）。瓯江流域（温州段）的人口集

中，2015 年年末户籍总人口为 375.15 万人，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 46.25%。

1.2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流域分区、水环境功能分区和经济发展水平三种方法计算交易比率，由于基于水环境功能分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

方法不涉及数学公式的推演，本文在相应章节有相关说明，此处着重阐述基于流域分区的交易比率计算方法。

根据交易比率的定义，区域 q 第 iq 个排污者（q=1, 2, ⋯ ,m ；iq=1q, 2q, ⋯ , mq）向区域 h 第 ih 个排污者（h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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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h=1h, 2h, ⋯ , nh）购买排污权，以断面 j 为控制断面，两者交易比率应为：

式中： 、 分别为排污者 iq、ih 对断面 j 的位置比率，即排污者排放的污染物浓度与其所排放的污染物到达断面

j 时的浓度之比。

鉴于研究区内河流宽度较小，本研究采用 S-P 模型计算位置比率 ，并根据其结果计算交易比率。该模型属一维水质模

型，假设 COD 衰减为一级反应且速率定常。根据以上假设，有：

式中：ρ 为河水中的 COD 质量浓度，mg/L ；k 为 COD 衰减系数；t 为河水流动时间；x 为河流长度；μ 为水流速度。

该微分方程的解为：

式中：ρ0 为河流源头处 COD 的初始质量浓度，设研究区内流域 COD 的背景质量浓度为 0。 表示区域 q 第 iq 个排污

者（q=1, 2, ⋯ ，m）处 COD 的初始质量浓度，则断面 j（j=1, 2, ⋯ , m）处的 COD 质量浓度为：

根据位置比率的定义，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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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者 iq 在区域 j 下游时，由于 k=0，可知 。

2 瓯江流域（温州段）排污权交易比率分析

2.1 基于流域分区的交易比率计算

2.1.1 瓯江流域（温州段）子流域划分

本研究采用 10 m×10 m 空间分辨率的 DEM 作为基本地形数据（图 1），应用 ArcGIS 水文分析模块对温州市瓯江流域进行

水系提取与子流域提取划分工作，以各汇流单元作为各交易区域，计算区域间的交易比率。本文参考水环境质量功能区的划分

和流域行政区边界，对分区进行了调整，交易区域划分情况见图 2，简化图见图 3。温州市瓯江流域划分为 10 个分区，流域面

积为 3 342.88 km
2
，分区结果见表 1。由于部分排污主体的排污口与排污主体所在的汇流单元可能不同，本文主要根据排污口所

在区域来确定各排污主体的交易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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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交易比率计算结果

一个流域的水环境容量有限，且水体具有从上游向下游迁移的特性，即上游分区内的污染物排放会对下游功能区造成影响，

而下游的排放则不会对上游产生影响。同时，为便于研究，对处于同分区的排污主体，交易比率可视为 1，即将一个分区视为一

个整体，假定同一区内的排污主体对控制断面水质的影响相当。

为简化计算，假设温州市瓯江流域各交易区域只有一个排污口，且位于该区域长度中心处，并假设所有河段无回流现象。

由于运用流域分区方法计算时，COD 和氨氮的计算过程相似，本文因篇幅有限，只选择了 COD 计算结果作为分析内容，排污权

指标 COD 衰减系数 k 根据相关文献确定为 0.15d
-1[31]

。瓯江及其支流楠溪江在不同分区内不同河段的流速分别设定（0.08 ～ 1.5

m/s）。

根据每两个排污主体对各断面计算出的位置比率得到其交易时的 i×j 阶传输比率矩阵，如矩阵（6）所示。

该交易比率为卖方对买方的交易比率，其中 T 代表区域 l 的排污者向第 q 个区域的排污者出售 1 单位 COD 排污权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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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q 的排污者可以获得的排污权增量，反之亦然。对于同分区的排污者，交易比率为 1。

2.2 基于水环境功能分区的交易比率计算

2.2.1 交易比率计算的主要方法

本文提出基于水环境功能分区的交易比率计算方法，根据交易双方各自排污口所在水环境功能区类型来确定交易比率大小，

此计算方法较为简单可行。

基于水环境功能分区的交易比率是依据“等标污染负荷值相同”的原则确定，即交易双方原则上应保证交易前后所排污染

物的等标污染负荷相同，交易比率大小等于出让方排污口所在功能区水质标准与受让方排污口所在功能区水质标准的比值，如

公式（7）所示：

式中：Pi 为出让方 i 排污口所在功能区水质标准；Pj 为受让方排污口所在功能区水质标准，交易比率即由两者的比值所得。

水环境功能分区的交易比率根据出让方和受让方相应的所在区域水环境管理控制目标值计算得到。例如，出让方在Ⅴ类功

能区（氨氮浓度为 2 mg/L），受让方在Ⅲ类功能区（氨氮浓度为 1 mg/L），出让方的氨氮交易比率为 2：1（2mg/L ：1 mg/L），

即出让方产生的 2 吨氨氮削减数量，只能有 1 吨排污权指标可出售给受让方。出让方与受让方交易 1 吨氨氮，区域内能够交易

的总氨氮排污量实际上减少了 1 吨，但整个区域内的氨氮等标负荷并未变化，与一般的 1 ：1 交易比率相比，在Ⅲ类区要获得

同样多的排放权，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2.2.2 交易比率计算结果

根据《温州市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温州市瓯江流域水环境功能区被划分为保护区与保留区、保

留区、缓冲区与农业用水区、饮用水源区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其

中，保护区与保留区、保留区执行Ⅰ类水标准，缓冲区与农业用水区执行Ⅰ～Ⅱ类水标准，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执行Ⅱ～Ⅲ

类水标准、渔业用水区执行Ⅱ～Ⅲ类水标准、工业用水区执行Ⅳ类水标准，景观娱乐用水区执行Ⅳ类水标准。

依据各水功能区执行的水质标准，结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 2）规定的目标限值，计算得

出温州市瓯江流域不同水环境功能区之间 COD 和氨氮排污权交易比率，结果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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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排污权指标区域调节

2.3.1 瓯江流域区县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情况

从生产总值来看，2013 年瓯江流域（温州段）区县实现生产总值 2 828.12 亿元，占温州市 GDP 比重的 63.14%。区域内 5

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经济总量排名是鹿城区＞乐清市＞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但是，从单位面积生产总值排

名来看，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乐清市＞永嘉县。

从污染物排放（COD）情况看，2013 年瓯江流域（温州段）排放 COD 的总量为 6 081.75 万吨，区域 5 个区县排名情况如

下：永嘉县＞乐清市＞龙湾区＞鹿城区＞瓯海区。按照单位 GDP 排污强度来看，瓯江流域（温州段）经济发展水平与污染物排

放呈负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污染物排放量越小，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污染物排放量越高，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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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排污权指标的区域调节

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管理能力等因素的限制，许多情况下无法计算获得前两种交易比率实现精细化管理排污权指标跨区

交易，本文尝试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促使排污权指标的区域流转，从而实现区域间排污权指标的平衡，整体提升区

域环境质量水平。

根据污染物边际治理费用曲线，每减少单位污染所需要的费用是持续上升的，即在最初治理污染物时，单位污染物治理费

用所需较小，但随着治理的不断深入，单位污染治理费用持续增加。瓯江流域（温州段）的市辖区（鹿城区、瓯海区和龙湾区）

经济生产总值较大，但污染物排污量相对少，说明污染治理投入较大；而乐清市和永嘉县在经济生产总值较小的情况下，排放

较多的污染物，说明污染治理投入相对市辖区较小。从治理成本上看，如果市辖区、乐清市和永嘉县均加大污染治理投入以满

足对排污权指标的需要，那么市辖区单位污染治理成本一定大于乐清市和永嘉县。随着经济继续上升发展，排污权指标需求必

然会进一步加大。考虑到瓯江流域（温州段）各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产业层次、污染治理等差异，可以以最小边际成本为

前提，通过调节区域排污权指标，实现区域总量控制目标，满足不同区域对排污权指标的需求。

瓯江流域（温州段）排污权指标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区域调节的具体模式可以如下：（1）在产业政策和水环境管理等条

件允许的前提下，打破行政辖区限制，在全市范围内县市开展排污权交易，实现更大范围内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2）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好的区县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的区县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其污染治理设施建设；（3）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

的区县利用该专项资金实现的污染物减排量，按一定比例扣减后的指标量调节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好的区县，作为其新增的污

染物排放量；（4）有排污权指标增加（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好）或减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需求的企业，在各自环保行政主

管部门登记，要求增加排污权指标的企业应缴纳相应的交易费用，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分配调节相应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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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分析与讨论

（1）流域分区方法考虑了流域地形、水文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计算较为复杂但结果较为精准，水环境功能分区方法计算简

便，能保证区域总量的削减，限制污染向水环境功能要求高的区域转移。

基于流域分区的交易比率计算较为精准，依据区域间水污染物的传输比率来设定交易比率时，总体上有两种情况：第一种

情况：当下游分区内的排污主体 j 向上游分区的排污主体 k 购买排污权时，如果 j 需要 1 个单位的排污权，则 j 就需要向 k 购

买 1/T(j, k) 单位的排污权，此时 T(j, k) ＞ 1，即 j 增加 1 个单位的减排量，k 就需要减少 T(j, k) 单位的排放量。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排污者的排放量不变，该流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就会减少，所在功能区的水质将会提高，下游河段的水质

不受影响；第二种情况，当上游分区的排污主体 k 向下游分区的排污主体 j 购买排污权指标时，如果 k 需要 1 个单位的排污

权，则 k 需要向 j 购买 1/T(j, k) 单位排污权，此时 T(j, k) ＜ 1，即 k 增加 1 个单位的减排量，j 就需要减少 T(j, k) 单

位的排放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排污者的排放量不变，该流域的污染物总量会增加。同时，相比第一种情况，上游分区

的企业增加了污染物排放量，会对 j 和 k 河段之间的水质产生影响，但这一变化能够被水体自净作用完全抵消，能够达到流域

断面水质目标的目的，从而避免了“热点”问题的出现。

①瓯江流域有明显的干、支流之分，依据上下游关系分别确定处于干、支流的分区的交易比率。一是干流的各分区交易比

率情况。由图 2 可知，分区 6、分区 7、分区 8、分区 9 和分区 10 位于瓯江干流两侧，地势依次递减。从矩阵（6）可看出，

这几个分区的交易比率存在上、下游购买两种情况。以分区 6 为例，分区 6 处于这几个分区的上游，当分区 6 需要 1 个单位

的排污权，则分别需要向分区 7、分区 8、分区 9 和分区 10 购买 0.98、0.75、0.60、0.44 个单位排污权；反之，当分区 7、分

区 8、分区 9 和分区 10 需要 1 个单位的排污权，则分别需要向分区 6 购买 1.02、1.33、1.67、2.27 个单位排污权。二是支

流的各分区交易比率情况。由图 2 可看出，分区 1、分区 2、分区 3、分区 5 位于瓯江流域的支流部分，地势依次递减，由矩阵

（6）可知，这几个分区之间也存在上、下游购买的关系。

②在各分区间上下游关系不明显但都会流经某个河段时，仍然需要设置交易比率以避免“热点”问题的出现。由图 2 可知，

楠溪江（从东北口流出，汇入瓯江）与温州段（从西北流出）从地理位置上看，虽然不存在上下游关系，但它们都会流经瓯江

的下游河段，如果没有设置一定的交易比率，也有可能在瓯江的下游河段出现“热点”问题。例如分区 1 位于楠溪江的上游河

段，分区 6 位于瓯江上游，从地理位置来看，很难明确两者的上下游关系，但分区 1 和分区 6 都会流经图 2 中某个汇集点，

分区 1 到该汇集点的河道长度远大于分区 6 到该汇集点的河道长度，等量污染物在分区 1 到汇集点的净化的量大于分区 6 到

汇集点的净化量，因此需要给分区 1 和分区 6 设计一定的交易比率。基于分区 1 和分区 6 到汇集点的河道长度，计算得到两

个分区的交易比率，即当分区 6 需要 1 个单位排污权时，需要向分区 1 购买 1.46 单位排污权，反之，当分区 1 需要 1个单位

排污权时，需要向分区 6 购买 0.70 单位排污权。

基于水环境功能区的方法根据不同水污染因子在不同功能区的浓度要求确定交易比率，从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瓯江流域（温州段）存在不同的水环境功能区。主要有八大水环境功能区，分别为保护区/ 保留区、保留区、缓冲区/ 农业用

水区、饮用水水源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按照不同水环境功能区

的污染因子浓度要求设计交易比率。以 COD 为例，保留区与农业用水区的交易比率为 1 ：1.33，即保留区执行Ⅰ类水标准，在

该标准下 COD 的浓度要求为 15 mg/L，农业用水区执行Ⅲ类标准，在该标准下 COD 的浓度要求为 20 mg/L，两者浓度要求相比

即得到 1 ：1.33 的交易比率，其他交易比率的情况分析类似。

③从图中可以看出，鹿城区、瓯海区和龙湾区企业分布密集且基本沿瓯江分布，大部分以Ⅲ类水环境功能区为主，这三个

区域大部分地区的交易比率可按照 1 ：1 开展；乐清市和永嘉县企业分布也较多，但存在Ⅱ类、Ⅲ类和Ⅳ类水环境功能区交叉

分布，需要根据不同污染物不同水环境功能区水质标准实施差别化的交易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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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根据流域分区方法获得的交易比率与根据水环境功能分区方法获得的交易比率是有差异的。以鹿城区、瓯海区和龙

湾区为例，根据流域分区的方法，三个地区处于不同的分区内，开展交易时需要按照非 1 ：1 交易比率；但根据水环境功能区

的方法，三个地区大部分以Ⅲ类水环境功能区为主，开展交易时则可以按照 1 ：1 交易比率。

（2）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开展排污权指标区域调节的方法，着重考虑了排污权交易主管部门的现实管理需求，综合分析了不

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环境治理能力等因素，能有效实现排污权指标的区域平衡。

利用交易比率能促使同一区域内不同排污主体在交易不等量的同种污染物后达到对环境影响的近似同等效应，但交易不等

量的排污指标也给管理部门增加较大的管理难度。研究发现瓯江流域（温州段）不同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治理水平

之间存在不平衡现象。例如，分区 1和分区 9，从行政区划来看，分区 1 属于永嘉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分区 9 属

于瓯海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强。第一种情况，根据流域分区的方法，可知：当分区 9 需要 1 单位排污权时，需要向分

区 1 购买 3.30 单位排污权指标，这意味着分区 9 增加 1 单位排污权，需要分区 1 削减 3.30 单位排放量，倒逼分区 1 加大污

染治理设施的投入。第二种情况，根据水环境功能区的方法，分区 9 主要以Ⅲ类水环境功能区为主，交易比率可以设计为 1 ：

1，但分区 1 包含多种不同水质的水体，同一个区域需要设计不同种交易比率。因此，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根据流域分

区或水环境功能区的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区域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公平性问题。如果综合考虑分区 1 和分区 9 的经济发展水

平、产业结构，可以实现排污权指标在区域分配中体现一定的差异性，并利用专项资金等方式统筹区域间的排污权指标。

（3）运用流域分区、水环境功能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方法对交易比率开展比较研究，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但本文尚未解决流域分区方法下交易比率与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与其他研究相比，本文首次以瓯江流域（温州段）为例就交易比率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并开展了不同方法之间的比较。综观

对交易比率的已有研究，基本上按照流域分区的方法选择流域或河段开展研究，目前还没有从水环境功能分区、经济发展水平

等角度出发，并采用比较的方式就交易比率开展过研究。本文为交易比率问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着重分析了流域

分区、水环境功能区、经济发展水平等三种方法的交易比率结果，并比较了三种方法的优缺点，推动了排污权交易比率研究，

为地方排污权交易主管部门深入推进排污权交易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篇幅所限，也有部分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化完善。特别是使用流域分区方法分析问题时，子

流域划分依据自然特征（地形等），由于有些地域存在多种地形，同一个区（县）可能被划分在不同的子流域分区里面，子流

域分区并没有与行政区划相互吻合，造成一个区（县）出现多种交易比率的问题，进而可能给地方排污权交易的主管部门带来

管理上的不便。

3 结论

（1）国内外学者对排污权相关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其中非均匀混合物在开展交易时引起的“热点”问题尤为明显，在综合

分析水污染物的迁移转化、空间异质等特征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交易比率问题有助于调节交易市场对水环境的影响。但从目前

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针对交易比率问题开展的研究仍十分有限，多维度的探讨更是不足。

（2）本文以瓯江流域（温州段）为研究对象，分别选择了流域分区、水环境功能区、经济发展水平等三类方法开展排污权

交易比率问题的研究，每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本文认为应该在不同情景下分别适用这三种方法。①流域分区方法从流域特征（地

形、水文等）角度出发，依据各分区上、下游的关系确定交易比率，计算结果较为精准，但所需信息量较大且计算过程较复杂。

同时，由于该方法依据自然特征进行分区，对多种地形的区（县）域，易出现同一个区（县）域有不同子流域分区，造成出现

多个交易比率的问题，给管理带来不便。该方法较适合地形单一，或排污权管理制度较为成熟的地区。②水环境功能分区方法

按照不同功能区的污染因子浓度要求设计交易比率，该方法简单易行，能保证区域总量的削减，限制污染向水环境功能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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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转移，但其精确度不高，更适合于水环境功能分区均匀分布的区域。③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开展排污权指标区域调节的方

法，从区域排污权交易域管理的角度出发，协调不同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治理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综合考虑

各区（县）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因素，使排污权指标的区域分配体现一定的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县）划拨一定的

专项资金给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的区（县）利用专项资金实现减排并将一定比例的排污权指

标调节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好的区（县）。该方法在数据获得性、管理能力等有限，以及交易比率无法实现精细化管理排污权

指标的情况下适用，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促使排污权指标的区域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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